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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亮最近被迫离开了国家跳水队。事情的起因是他从事商业活动，影

响了正常的训练，违反了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 
     笔者不准备深入探讨此中的是是非非，而是想谈谈和田亮离开国家队

间接相关的一个话题：明星运动员的商业化以及商业收入分配。 
     关心体育的朋友也许还记得，前两年，就在姚明签约NBA之前，国家

篮球管理中心出台了一个规定，大致是说运动员的商业活动收入的 50%要上

缴给国家有关部门(篮球管理中心)。当时，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支持者有

之，反对者也不少；欧美的舆论则主要表现为反对之声。最终姚明的商业

收入是否上缴，以及多大比例上缴给了有关部门，我们不得而知。此次田

亮的问题虽有不同，但也和明星运动员的收入分配间接相关。可以想象，

类似问题将在不远的将来继续涌现。用经济学的思维逻辑来分析一下会很

有意思。 
     我们姑且把支持运动员上缴相当比例商业活动收入的一方称为“正

方”，反对者则为“反方”。“正方”的基本观点是：田亮或姚明是国家

花钱培养的（而国外很多国家选手属私人投资），因此，他们的商业收入应

投桃报李，相当比例交给国家；“反方”则认为，田亮们的商业收入主要

来自于自己及其经纪人，绝大部分收入当然应该归于他们自己。 
     不难看出，正方观点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即国家（或者代表国家的体

育管理部门）的身份定位是投资者。既然是投资者，就有权拥有投资的产

品(运动员)的某种意义上的所有权，同时也拥有该产品所带来的其他收益

的索取权。因此，问题的本质在于，国家是否应当扮演投资者这个角色。

     首先来看国家（或者更具体地说国家的某一体育运动队）作为投资者

的好处和坏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运动队会更注重经济效益，或许最终

国家财政就不需要再给跳水队拨款了。危险则可能是，有潜在商业价值的

运动员与能出最好成绩的运动员常常会不一致。一个运动员通常需要特定

的外型才会更具商业价值，但是，特定的外型和运动成绩经常会毫无关系，

例如田亮的运动成绩应该和他的漂亮外形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如果考

虑到今后的投资回报，在最初圈定重点培养苗子的时候，英俊漂亮的运动

员入选的概率就大为上升。而这样筛选的最终结果极可能是，运动员们越

来越漂亮，但平均运动水平却日渐下移；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项目都

具有同样的商业前途。篮球与足球拥有广泛市场，而举重、射击等项目几

乎没有商业市场。如果体育部门只考虑投资回报，那么举重和射击等中国

传统的优势项目势必很难得到发展。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所不愿见到

的……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说：中国的情况和欧美有所不同。确实，中国

选择了主要由国家财政来支持竞技体育运动的路径。这似乎也不无道理。

由于奥运金牌能为大多数人带来很大的满足和快乐，我们可以倾向于将竞

技体育运动视为公益事业。但是，这个思维逻辑存在一些悖论。首先，既

是公益事业，就不应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否则，就会离我们的初衷越来越

远。 



     其实，即便在美国，竞技体育也并非主要由私人投资。体育投资主要

集中在中学和大学，特别是大学。大多数的大学和中学是公立学校（即使

是私立学校，很多也享受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补贴），很多体育项目依靠这些

学校投资得以运转，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运动员需要把所得收入

的一部分交给培养他的学校。 
     但是，中国体育事业并不是如“正方”或“反方”所表述的那样简

单。事实情况是中国正在提倡体育产业化，而产业化就意味着国家或地方

政府带有出资人的色彩。田亮是否应该继续呆在国家队，更主要应该看他

的训练和成绩，而公众的注意力还是应该集中在如何理顺中国体育公益性

和产业化之间的关系上。 
     （作者单位：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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